
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 
材院 通字〔2012〕11 号 

 

关于成立国家级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

建设工作小组的决定 
 

    根据教育部通知（教高函（2012）13 号），批准我校材料实验教学中

心为“十二五”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，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在运行管理

机制，实验教学师资和团队，实验教学改革，创新实验教学模式，实验教

学资源，实验教学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进行建设，充分发挥辐射示范作用。 

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的开展，经学院院

务会议讨论，决定成立“国家级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小组”，成

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唐颂超，刘昌胜 

副组长：李欣欣，李水强 

成  员：胡彦杰，沈学宁，王以群，杨竹亭，滕鑫，黄月霞 

 

特此通知 

 

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二○一二年十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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